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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流平台 

試辦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 10月 19日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字第

10500332230 號函訂定全文 14 

點；並自 105 年 11 月 1 日生效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各機關與

廠商以公平公開原則，就創新產品進行交流，以提升公共

工程之品質、功能及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辦理工程採

購之機關。 

三、 本要點所稱創新產品交流，指各機關與廠商就使用於工程

之創新材料、設備、技術、工法等進行交流，由廠商向機

關說明創新產品之優點及缺點，以使機關增進對業界創新

產品之瞭解。 

四、 廠商運用創新產品交流，應先獲得我國專業之學（公）會、

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推薦，並出具推薦書（含推薦理由）

後，於本會建置之創新產品交流平台網站（以下簡稱交流

平台網站）登錄「廠商申請創新產品交流基本資料表」（如

附表一），列印後併同推薦書，以書面向業務上與該創新

產品有關之機關申請，並副知其主管機關及本會。 

    前項所稱主管機關，依受理申請之機關認定之： 

(一) 在中央為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 

(二) 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五、 機關接獲廠商申請創新產品交流基本資料表後，除經審認

有第七點所列之情形外，應於三十個工作天內指派具有該

創新產品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會同主（會）計及政風單

位，並得邀請專家或學者及上級機關與廠商進行交流；無

具有該創新產品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者，則由具採購專門

知識人員代之；無政風單位者，得免會同該單位。 



2 

六、 創新產品交流方式，除會議、現勘外，並得以公開展示說

明會方式辦理。 

七、 機關審查廠商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接獲申請後

二十個工作天內，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不受

理申請，除將理由以書面通知廠商外，並應登錄於交流平

台網站： 

(一) 廠商提出之創新產品不具創新性。 

(二) 廠商提出之創新產品內容不實，或有缺漏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 機關暫無採購創新產品之需求。 

八、 除有前點不受理申請之情形者外，機關應於交流後一個月

內，於交流平台網站登錄「機關與廠商就創新產品交流意

見表」（如附表二）。 

九、 機關與廠商交流過程中，如發現廠商涉及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十六條或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所定之請託關說行

為時，應依採購法第十六條或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十、 機關與廠商交流後，其辦理工程採購作業時，仍需符合採

購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及本會訂立之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

行注意事項。 

十一、 廠商若有不當運用本要點或交流平台網站者，本會得視

其違反情節，移除其所登錄之內容，並限制其使用。 

十二、 本會前建置之運用創新材料、技術及工法資料庫所登錄

之案例，將轉入交流平台網站後關閉該資料庫。 

十三、 本會將於交流平台試辦一年後，就表現優良之機關，函

請該機關對相關人員予以敘獎。 

十四、 本要點自生效日起試辦一年，並視試辦情形檢討調整本

要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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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廠商申請創新產品交流基本資料表 

申請受理

交流之機

關 

 

申請廠商 

廠商名稱/

單位 
 

統一

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創新產品

屬性 
□材料  □設備  □技術  □工法  □其他(請敘明) 

可運用之

工程類別 

□公路  □軌道運輸  □航空  □港埠  □觀光  □環境保護  □水

利建設  □下水道  □國家公園  □工商設施  □油電  □都市開發  

□文化  □教育  □體育  □農業建設  □衛生福利  □其他(請敘

明) 

創新資訊 

1. 功能效益說明： 

2. 品質說明： 

3. 證明方式： 

4. 專利： 

5. 生命週期成本： 

6. 國內外工程實例： 

推薦單位 

□學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公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大專院校，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研究機構，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並附推薦書（含推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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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機關與廠商就創新產品交流意見表 

機關名稱  

機關意見 

1. 交流方式： 

2. 交流時間、地點： 

3. 參與人員： 

4. 交流過程紀要： 

5. 交流意見(如機關需求性、是否具創新性、功能效益、全生命週

期成本等)： 

6. 其他： 

機關聯絡人 姓名_______，職稱_______，電話_______ 

 


